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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开展 2023 年学位

授权点专项核验工作的通知》（学位〔2023〕22 号）文件精

神和要求，现制定本学科（专业学位类别）专项核验工作方

案如下： 

一、核验点范围 

2018、2019 年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核批准的税务硕

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以及按规定“限期整改”期满应进行复评

的税务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以下简称“核验点”），具体名

单见附件。 

二、核验工作组织 

本次核验工作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委托全

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税务教指

委”）组织实施。核验工作主要采取通讯评议、会议评审等

方式进行。 

三、核验内容 

根据《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及《国务院学位委员 

教育部会关于开展 2023 年学位授权点专项核验工作的通

知》，本次主要核验核验点是否达到并持续满足正在执行的

税务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申请的基本条件，包括：是否坚持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立健全“三全育人”体制机制，

扎实做好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是否具有清晰的办学定位和

目标，不断凝练学科专业特色；是否拥有政治素质过硬、师



德师风高尚、业务素质精湛对师资队伍；是否坚持需求导向，

积极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否严格落实质量保证

主体责任，建立健全以培养质量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机制，严

抓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是否持续加强科学道德和学

风建设，无重大学术不端事件等。 

四、核验程序与方式 

1.本次核验工作将依托“学位授权点基本状态信息填报

系统”（以下简称“系统”，访问地址：https://xwd.chsi. 

com.cn）开展。核验工作中的方案发布、数据采集、材料上

传、专家评议、评议结果反馈等，均在该系统开展。  

2.税务教指委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要求，研

究制订核验工作方案，于 10 月 16 日前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办公室，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转发至各学位授予单

位。 

3.拟主动放弃的核验点应在 10 月 31 日前，向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办公室和税务教指委提交书面申请。主动放弃后将

提出“撤销学位授权”处理建议。 

4.核验点按照核验工作方案要求填写《学位授权点基本

状态信息表》（见附件），形成整套核验材料，于 11 月 10 日

前上传至“系统”，有关材料应真实、准确、完整，涉密信

息应当按有关保密规定脱密处理。对未按时提交核验材料且

未申请主动放弃的核验点，将提出“撤销学位授权”处理建

议。 

5.通讯评议，11 月 24 日前，税务教指委专家通过系统

对核验点所提交的核验材料进行评议。无特殊情况，一般不



进行实地考察，如在评审中发现确有需要，将提前 3 个工作

日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报备。 

6.召开工作会议并表决，12 月 8日前，税务教指委召开

评议工作会，在充分评议基础上，采取会议投票的方式表决。

参加表决的人数应达到税务教指委专家总人数的 2/3 以上

（含 2/3，四舍五入，下同）。每位评审专家应对核验点提出

“合格”或“不合格”的表决意见。表决意见分为“合格”

和“不合格”两项。表决意见为“不合格”的比例不足 1/3

的学位授权点，提出“继续授权”处理建议；专家表决意见

为“不合格”的比例在 1/3（含 1/3）至 1/2（含 1/2）之间

的学位授权点，提出“限期整改”处理建议；表决意见为“不

合格”的比例超过 1/2 的学位授权点，提出“撤销学位授权”

处理建议。 

7.反馈核验意见，税务教指委在表决结束 5个工作日内，

通过“系统”、邮件等方式，将表决结果和评议意见，反馈

至有关学位授予单位。 

8.学位点所在学位授予单位应在收到表决结果后 5个工

作日内，书面反馈有无异议，将盖章后的扫描件上传至系统。

如有异议，可向税务教指委申请复核。税务教指委根据异议

内容，主要复核核验工作的合规性、公正性、公平性，不涉

及专家的学术评价。 

9.工作报告，税务教指委于 12 月 31 日前完成核验工作，

同时将工作报告（包括工作基本情况、核验点表决统计结果、

评估意见、异议处理情况等）报至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五、工作纪律 



各有关单位、组织、专家和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有关工

作纪律，切实做到廉洁自律，坚决排除干扰。有关单位或个

人在核验过程中如有任何异议，可向税务教指委或者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反映。 

六、联系方式 

税务教指委联系人：周红刚，联系电话： 18959286019，

电子信箱：swjzwmsc@xmu.edu.cn。 

  
 

 

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2023 年 10 月 16  日  

 



附件 1： 

 

2023 年税务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核验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1 贵州财经大学 

2 兰州财经大学 

3 南京财经大学 

4 内蒙古财经大学 

5 上海海关学院 

6 西藏民族大学 

7 西南政法大学 

8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9 重庆工商大学 

 


